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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
年底前将建成
160处农村幸福院

记者 29日从德州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调度会议上获悉，目前德州市已经建成
58处农村幸福院，到今年年底，德州市农村
幸福院的建成数量将达160处。

德州市现有90.3万老年人，约有65万生
活在农村。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越来越
多的农村中青年迁入城市或外出务工，独居、
空巢、高龄老人逐年增多，养老服务需求十分
迫切。到今年年底，德州市将建立 160处农
村幸福院。农村幸福院在建设过程中，将坚
持村级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持
的原则。

村级主办，就是社区、村是农村幸福院的
建设和管理主体。农村幸福院建不建、建多
大规模、建起来让谁入住、怎么运营管理，都
要经过社区、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
民主评议，决不搞强迫命令。

农村幸福院的主要服务形式是互助服
务，即年纪轻的照顾年龄大的，身体好的照顾
身体弱的。并通过从院民中选院长、建立院
民管理服务委员会等多种形式，实行院务自
治，入院老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互助服务。

群众参与，就是积极动员有条件的村民、
企业和社会各界，向农村幸福院捐款捐物、开
展志愿服务，把农村幸福院建设成为汇聚爱
心的纽带、传递亲情的桥梁。

政府支持，就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通过
发放建设补助、运营补贴等方式，加大对农村
幸福院建设和运营的扶持力度。

此外，农村幸福院在建设过程中，将充分
利用社区、村现有资源和闲置土地、房屋，通
过新建、改扩建等多种方式进行建设。注重
养老服务功能建设，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午
餐供应、文化娱乐、情感交流、精神慰藉等基
本需求，力争把农村幸福院打造成养老服务
中心、医疗康复中心、健身娱乐中心和居家养
老配餐送餐中心。

据悉，到“十二五”末，德州市将建设农村
幸福院 480处，实现日间照料服务覆盖半数
以上农村社区。

另据了解，今年全市新开工建设养老床
位 11883张；13处县级福利中心全部开工建
设，3处已投入使用，3处年底前可投入使用；
5处日间照料中心投入使用，11处中心敬老
院全部开工建设。 （德州晚报）

发电种植两不误

全国最大光伏大棚亮相临沂
由临沂供电公司电力工程

部负责安装建设的中节能临沂
光伏农业科技大棚电站接入系
统，经过20多天的紧张施工，正
式安装完成，顺利进入调试阶
段，该项目预计 11月可并网发
电。

29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临
沂(河东)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总投资12亿元，发电规模
100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
目落户于此。与常见的太阳能
光伏发电不同，此项目把太阳
能发电和农业种植融为一体，
形成了“光伏大棚”，这在全国
也是发电规模最大的光伏农业
项目。

在项目的中心控制区，工

程现场负责人指着周围数十个
光伏大棚向记者介绍，目前一
期工程已接近尾声，11月就可
实现并网发电。

“这项工程总占地5000亩，
大棚的棚顶全部为多晶硅太阳
能发电板，只要有光线太阳能
发电板就可以正常工作。光线
充足时发的电全部并入到电网
内，由于大棚顶上的太阳能发
电板并不是完全覆盖，所以棚
下的光线也很充足，适合农作
物的生长。”该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该太阳能发
电项目最大的特点是能够与高
效农业开发有机结合，充分解
决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开
发绿色清洁能源问题。大棚内

采用立体种植、无土栽培等农
业高科技手段，进行蓝莓开发
种植、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蔬菜
及高端苗木花卉的研发种植。
大棚顶部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进
行发电，既满足了植物生长的
需要，又实现了光电转换。

项目一期建成后预计年发
电量为 2240万度，减少碳粉尘
排放量约 73.9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 18368吨。项目全
部建成后装机容量为100兆瓦，
年发电量将达到 1.12亿度，不
仅为临沂市提供了大量的清洁
电能，也为这种新型光伏农业
模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自10月初正式受理项目建
设起，临沂市供电公司电力工

程部按照“支持、欢迎、服务”分
布式光伏发电发展的工作方
针，从施工组织、施工方案等方
面全过程加强管控，为该项目
量身定制服务套餐，科学制定
施工方案，开辟绿色通道简化
业务办理流程，为提高建设质
量，科学引进小区配套管理流
程，从设备安装、调试、控缆敷
设等方面严格把关，加强质量
验收管理，确保各节点衔接顺
畅、各环节质量达标。截至目
前，电力工程部共安装箱变 13
台，高压开关柜13面，无功补偿
装置 2 套，敷设电缆 6000 余
米，为该光伏农业发电项目的
建设提供了全面支持。

（沂蒙晚报）

济南
集中查办“霸王合同”
重点为银行业电信业

日前，记者从济南市政府获悉，济南市将
从 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 4个月的银行业、电
信业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问题专项整治活
动，查办一批公众反映强烈的合同格式条款
案件，充分发挥合同监管职能作用，维护合同
公平。

济南市工商部门将广泛收集整理全市银
行业、电信业中不同种类的合同文本，认真检
查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特别是针对群众反
映强烈、侵权较严重的重点条款，集中查办一
批公众反映强烈的合同格式条款案件。

（济南时报）

烟台清理“僵尸车”
六个月无人认领将被充公

记者29日从烟台市交警支队获悉，为规范道路停车秩序，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提升城市形象，烟台市交警支队与本地综治、住建等部门
开展联合执法，在烟台市集中清理长期占用公共交通资源车辆专项行动，力争在11月25日前清理完毕。对联系不到车主的车辆，交警将依
法拖移至专用停车场。对无涉案嫌疑但属无主车辆的，自发布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无人认领的，依法收归国有。

10月29日，济南和平路西口至历山东路一公里区间内，现史上最牛手绘“站牌”。其中有在危险的配电箱上、电
线杠上、铁皮围墙等位置手绘了不同风格的“山寨站牌”。令不少路人用手机记录这一可笑的画面。有网友调侃道：哈
哈，和平路的挺！！@济南乐居：简约，抽象，有出自大师之手的风范。（济南时报）

济南现手绘“站牌”网友称有大师风范

据烟台交管部门统计，烟
台机动车的保有量200万辆，并
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然而，新
车在不断增长的同时，车主递
交的报废车辆申请却逐年下

降，不少废旧汽车闲置在市区
道路以及居民区中，长期占道
停放，给辖区居民造成不小困
扰，让本来就不宽裕的城市停
车位资源更加紧张。

“一些车辆长期占用公共
交通资源，满身灰尘、破烂不
堪、无人问津，被形象地称为

‘僵尸车’。这些车辆不仅挤占
公共交通资源，扰乱行车秩序，

增加交通压力和管理难度，而
且还存在自燃自爆等安全隐
患。”烟台市交警支队民警介
绍，“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市
貌，还损害城市形象。

据悉，这次集中清理长期
占用公共交通资源车辆专项行
动，实行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整治的重点区域
是，市、县两级城区内主次干
道（含两侧人行道），特别是

未通车的道路、断头路和居民
小区、旧车交易市场、汽车维
修厂、建筑工地等周边道路
（不含封闭式物业管理的楼
盘、小区内道路）。整治的重
点对象是，满身灰尘、破烂不

堪、无人问津、长期占用公共
交通资源的车辆。

对联系上车主的，要对其
进行明确告知，如车辆有其它
违法行为的，要依法作出处罚
后移走。对联系不到车主的车

辆，要依法拖移至专用停车
场。在拖移车辆时，应当详细
登记车辆信息，对拖移前、拖
移后车辆进行照相（录像）取
证。

民警介绍，对拼装、报废车
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条第 1款规定，扣留车辆，
予以收缴，依法强制报废。对
盗抢等涉案车辆，将通过查询
全国被盗抢机动车信息库发现
车辆涉嫌盗抢、赃物或其他违

法犯罪的，要扣留车辆，并及时
做好登记，依法移交办案单位
处理。对涉嫌其它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车辆，通过查询比
对车辆信息系统，能够确认为
假套牌、逾期未参加安全检验
等车辆，应按照《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通过
电话、信函、登报等方式及时通
知车辆所有人、管理人限期接
受处理。

对当事人逾期不来接受处
理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112条等相关规定，及时向社

会公告，经公告3个月仍不来接
受处理的车辆，将予以依法处
理。对无涉案嫌疑但属无主车
辆的，根据《物权法》第113条之
规定发布招领公告，自发布公
告之日起6个月内无人认领的，
依法收归国有。（烟台晚报）

“僵尸车”依法分类处理，公告后无人认领将充公

主次干道是整治重点，“无主”车辆将拖走锁定

“僵尸车”占用公共资源，扰乱行车秩序

日照
星级饭店年度复核
不达标将退出星级行列

29日，记者从日照市旅游局获悉，日照
市对32家星级饭店进行年度复核，不达标的
饭店将退出星级饭店队伍。在复核重点中要
求，日照市坚持“必备项目，一条否决”的原
则，确保必备项目符合标准要求。

据了解，年度复核主要包括自查复核，现
场检查、资料汇总及审核阶段，时间截止到
12月10日。复核重点主要包括，饭店在内部
结构、设施设备和服务项目等方面进行的调
整是否符合相应星级标准，设备设施的维修
养护工作是否到位；饭店全员培训制度和体
系是否完备且执行有力，培训师资、时间、资
金、场所等是否有保障，员工是否能主动为顾
客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饭店近三年是
否出现过重大安全事故，在消防、安全、食品
卫生等方面是否存在隐患，安全制度和应急
机制是否完备并切实有效。

日照市将加大星级饭店的动态监管力
度，以保持全市星级饭店整体质量。对于在
今年复核中不达标的星级饭店，日照市星评
委将给予撤销星级或限期整改的处理建议；
特别是对去年复核后下发限期整改通知的三
星级饭店，如今年仍不能达标，将予以撤销星
级。 （黄海晨刊）


